
國立金門大學身心健康中心 

諮商／輔導申請書 

姓名  學號  

系級  性別  

電話  E-mail  

緊急連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來談動機 □自主前來 □同學介紹 □師長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_ 
 

 是否曾經接受過輔導諮商？□是（□現在□過去＿＿＿＿＿＿＿＿＿＿）□否 

 是否在校外接受其他專業協助？□是（□現在□過去＿＿＿＿＿＿＿＿＿＿）□否 

來談主題

（可複選） 

□自我探索 □學習與課業 □生涯探索 □壓力與情緒調適 

□家庭關係 □情感關係 □人際關係 □網路或物質成癮 

□生活適應 □精神困擾 □生理健康 □其他__________ 
 

自我評估 

1. 若 1 分為非常不好、10 分為非常好，這一星期你的心情狀態大約落在幾分？＿ 

2. 承 1，最近一星期，你曾經驗下列何種困擾？ 

□心情感到憂鬱、難過或沮喪 □對很多事情提不起興趣 

□難以入睡或嗜睡 □責怪或是批評自己 

□暴飲暴食或是完全沒胃口 □難以對課業專心 

□時常感到身體不舒服 □感到寂寞或是疏離感  

□其他＿＿＿＿＿＿＿＿＿＿＿＿＿ 

3. 承 2，這些問題困擾您多久了？ 

□一星期 □兩星期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含以上） 

4. 承 2，目前這些問題對你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程度如何？ 

□有負面影響，但尚能維持正常生活 □有負面影響，已無法維持正常生活 

5. 承 2，這些問題是否曾引發你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或自殺等反應？ 

□沒有意念或行為 □有想法 □有具體計畫 □目前已有行為 □過去曾有行為 

6. 若 1 分為非常不好、10 分為非常好，你目前的人際關係滿意度大約落在幾分？

＿＿ 

方便預約 

時段 

1. 星期___，____時____分 ～ ____時____分  □ （打勾表示確認預約此時段） 

2. 星期___，____時____分 ～ ____時____分  □ 

3. 星期___，____時____分 ～ ____時____分  □ 

 



國立金門大學身心健康中心 

諮商／輔導服務契約書 

   

1. 為保障本校學生（以下統稱當事人）接受諮商／輔導服務時的福祉與權益，身心健康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特依相關法規與專業輔導人員倫理守則，訂定本契約書。 

2. 基於當事人穩私權，專業輔導人員對於晤談內容及其衍生之相關資料應嚴格遵守保密原則，

惟當事人若意識不清而喪失行動能力，出現自殺、自我傷害或傷人之企圖，涉及有損其自

身、他人身心健康之重大事件（如：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家庭暴力等）或其他相關

法律問題時，輔導人員應主動聯繫相關人員（如：個案管理員、家屬、導師、系主任、校

安中心等）逕行處理，以確保當事人安全無虞。 

3. 本中心對當事人提供之諮商／輔導服務，不收取任何費用，一切費用由學校負擔，每次晤

談時間約為 50 分鐘，每人每週以 1 次為原則。 

4. 為確保服務品質，同時兼顧有限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本中心提供之諮商／輔導服務，以每

位當事人每學期至多 8 次為限，並得視專業輔導人員之評估斟酌調整。 

5. 與專業輔導人員約定好時間後，當事人應依約前來，若因故未能出席，最遲請於約定時間

前 1 日透過電話或由本人親自至本中心請假，累計 3 次無故缺席後，本中心將不延期亦不

保留當事人續約晤談之次數，以維護其他當事人等候服務之權益。 

6. 專業輔導人員評估必要並經當事人同意時，得透過心理測驗蒐集更多有助於解決當事人問

題之資料。 

7. 專業輔導人員如需對諮商／輔導過程進行錄音或錄影以達成協助當事人之目的，應於實際

錄音或錄影前徵求當事人同意，而您有權利拒絕。 

8. 當事人有權選擇終止諮商／輔導關係，但中心鼓勵您於事前與專業輔導人員討論終止原因；

同樣地，專業輔導人員得依實際情況需要，於徵得當事人同意後安排適當轉介，以確保當

事人福祉。 

9. 當事人畢業或退學離校前，若專業輔導人員評估其有繼續接受諮商／輔導之需求或必要，

將逕行轉銜通報，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10. 本中心將於當事人畢業或退學離校（不含休學）10 年後，銷毀其晤談紀錄等書面資料。 

 

 

□ 我已詳閱「國立金門大學身心健康中心諮商／輔導服務契約書」，並同意以上各項說明。 

 

 

當 事 人：            ，      年     月     日 

 

                               專業輔導人員：            ，      年     月     日 


